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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天母國民小學因應本市新冠肺炎警戒 

實施教職員工居家辦公工作規範 

 

一、為避免本校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部分辦公場所或員工遭隔離，影響公務正常

運作，依據本府教育局110年5月17日北市教國字第1103048310號函本市國民

小學因應新冠肺炎第三級警戒停課不停學相關配套注意事項訂定本校教職員

工居家辦公工作規範。 

二、適用對象︰ 

（一）本校同仁如為「自主健康管理」，或有同住家屬進行「居家隔離」或「居家

檢疫」者，應優先採居家辦公，以利維護本校業務持續運作、同仁健康安

全及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二）本校同仁收到指揮中心發送之特定簡訊通知者，得優先考量採居家辦公。 

（三）本校同仁於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期間，為配合業務需要，單位主管得評

估業務需要協請同仁居家辦公。 

（四）若同一處室或同一辦公空間有1位同仁確診，應就該同一處室或同一辦

公空間其他同仁，立即啟動居家辦公機制；至於是否擴及相關處是全面實

施居家辦公，屆時依疫調實際狀況斟酌判斷。 

（五）實施居家辦公者，以非主管人員、各處室每日至少1人到校辦公為原

則，各處室主管如有上開情形確有居家辦公必要者，得經校長同意採

居家辦公。 

三、居家辦公之期間： 

110年5月18日至110年7月2日止，必要時配合本市防疫需要調整，簽奉校長

核定後實施。 

四、實施人數及程序： 

     (一)各處室居家辦公人數，除需「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外，以非主管 

      人員、人數不高於本校現有員額1/2至1/3為原則。但因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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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需要時，不在此限。 

  (二)各處室主管應預為排定單位內非主管人員居家辦公，並應填列居家辦公人員   

      名冊，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又各單位簽陳該名冊時，應加會人事室，並於 

      核定後影送人事室備查，名冊修正時亦同。 

四、本名冊得視疫情發展及業務需要，由各處室主任斟酌調整，簽陳校長核定。 

五、各單位指派人員之評估： 

 （一）適用業務性質之評估： 

各單位得優先考量非主管人員及其業務特性指定之。以能網路、電話、視訊

等透過資（通）訊設備處理或能夠獨立作業，自主性高、機密性低或無需特

殊設備之業務為主。 

 （二）指定人員居家辦公應考量因素： 

1、單位內辦公人力與業務運作之適切度？ 

2、人員負責業務性質是否有不適用居家辦公之情形？ 

3、人員平時工作考核情形是否良好？ 

4、人員是否具自律、獨立作業、資訊操作能力、時間管理等相關個人特質？ 

5、人員家中自有網路環境是否滿足資通安全要求？ 

6、人員居家是否有適合且不受打擾之辦公空間？ 

7、人員個人因素（如：懷孕、或其他特殊情形等）致有居家辦公之必要？ 

 （三）不宜適用居家辦公之人員：  

       1、業務機敏性較高人員。 

2、經處室認定業務性質不適合者。 

六、各處室應確保居家辦公效能之機制： 

 （一）書面明定以下事項： 

1、居家辦公起訖期間及每日核心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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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業務執行方式及目標。 

        3、終止居家辦公之情形。 

        4、公務資料機密安全維護。 

 5、業務當責。 

 6、其他因處室業務運作需要之約定事項。 

（二）主管考核督導： 

1、居家辦公人員應由直屬主管負責日常督導，並應與居家辦公人員保持

連繫，確保人員在家辦公，相關考核標準應與學校辦公同仁相同。 

2、居家辦公人員應將每日業務執行成果，詳實記載於工作日誌，定期傳送

處室主管，必要時得以畫面截取等方式提供佐證。處室主管應覈實審核

人員工作日誌所載工作成果及進度是否符合要求後轉陳校長。 

七、居家辦公人員差勤管理： 

（一）居家辦公人員於居家辦公時間應本誠實自律原則，確實在家上班辦公， 

不得處理私務。如有未經允許而不在勤等情形者，經查獲一律以曠職

論，所屬單位需評估終止居家辦公並為適當之處置。 

（二）居家辦公人員以不加班為原則，如經處室主管認有加班之必要，應由處

室主管事先覈實指派，並依規定完成加班申請程序。 

（三）本校相關處室得規劃建置可提供文件共享、即時訊息溝通、視訊會議、

工作進度追蹤等功能之協同合作平台，以維持業務溝通及運作。 

八、居家辦公人員應配合事項： 

（一）應與處室主管確認居家業務處理及執行目標、每日固定聯繫時間、業務

處理情形回報頻率。 

（二）每日填寫作工作日誌（含工作目標、進度、執行情形等），並依處室主

管之要求定期傳送確認。 

（三）核心上班時間內，應保持與處室即時聯繫，通訊管道（如：家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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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或即時通訊軟體等）暢通，俾利單位掌握工作進度。 

 （四）妥善保管公務資料機密，並確保資通安全。 

 （五）非經處室主管同意，不得任意變更原約定辦公地點，亦不得擅自外出離   

       開約定辦公地點。 

 （六）核心上班時間內應在約定辦公地點上班。 

     （七）因應業務或疫情需要，須配合調整返校辦公。 

九、終止人員居家辦公： 

居家辦公人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單位應視實際影響業務執行程度，終止人

員居家辦公，並回復於本校辦公（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應依相關規定請假， 

不得至本校辦公；自主健康管理者得視實際需要請假，如進入本校辦公場所， 應

全程佩戴口罩，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一）疫情情勢變更而無居家辦公之必要。 

（二）單位內應維持之辦公人力不足或單位業務需求。 

（三）遇資訊環境設定及系統安裝等問題，致無法居家辦公者。 

（四）未遵守資通安全要求，致公務機密洩漏者。 

（五）居家辦公期間，未於約定核心上班時間報到上班者。 

（六）無特殊原因，未能依限完成工作者。 

（七）未經單位主管或直屬主管同意，擅自離開約定辦公地點或自行任意變更

辦公地點者。 

    （八）有其他違反本規範或相關法令規定情形者。 


